
賽事規章 
 

一、報名規則及注意事項 
1. 報名所需資料隊伍名稱、選手個人姓名、RIOT ID、學生證照片、隊長聯

絡電話、隊長E-mail、隊長LineID。請確實登錄填寫，以免因資料未確實

登錄影響隊伍及個人參賽權益。 
2. 隊伍名稱僅限使用英文字母、數字0~9或中文字，長度則需在8個全形字元

內且不得有任何粗俗或猥褻的字眼，或任何容易造成混淆與困擾之字詞。 
3. 遊戲名稱不可包含中英文以外語言、粗俗或猥褻的字眼、任何容易造成混

淆困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上情節，選手須協助更名

(費用由選手自付)。 
4. 參賽隊伍，最多 6 人一隊(候補 1 員)，報名完成後不得更換成員。 
5. 參賽隊伍完成報名後，不得修改報名資料，遊戲 ID 也不得在比賽期間更

改，請參賽隊伍之隊長、參賽者在填寫時多加留意，若有更改將無法進行

比賽，視同棄權。 
6. 若參賽隊伍的選手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或帳號違反規範而遭禁賽，導致該

隊可參賽人數不足五名，則該隊將喪失比賽資格，不得遞補選手。 
7. 賽事進行時如遇版本更新，主辦將視情形決定是否會更新比賽規則。 
8. 比賽選手僅可使用自己帳號所擁有可使用的英雄。 
9. 轉播過程中新英雄或重製英雄於官方上線的當周至隔週的賽程中默認禁止

使用，以官方發布的日期為主。 
10. 報名截止後嚴禁任意更改 RIOT ID（包含#字號後面的內容）無法改回者

將判為失格。（遇特殊認證之賽事要求者例外） 
 
二、參賽資格 
1. 參加本次比賽之所有選手於比賽當日須年滿 15 歲以上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之學生。 
2. 凡正式聯賽及隸屬於任一聯賽的職業隊伍的職業選手（含候補）不得參加

（練習生不在此限），若發現則判定該隊失格。 
 

三、線上賽 

1. 比賽時間對戰雙方可自行約定對戰時間，如雙方無共識則以主辦單位表定

時間為主。 

2. 對戰禁止使用任何輔助裝置，如搖桿、手把等。 

3. 建議選手於約定比賽時間前至少 10分鐘進入對戰房間，以完成備戰準備，

請藍方隊長開啟對戰房間後通知紅方對長，若為轉播組別，由主辦單位統

一開啟並邀請隊長進房。 

4. 若其中一方於對戰時超過 10分鐘未到，則視同棄權，請選手截圖存證（包



含系統時間）並立即通知主辦單位，由主辦單位宣布對手棄賽，如一方遲

到後雙方仍同意繼續進行比賽則以結果論，不得異議。 

5. 進行對戰前若發現選手 ID不符，請截圖存證並立即聯絡主辦單位，由主辦

方裁決。 

6. 對戰勝利方隊長須於比賽當天 22:00前將結果回傳至主辦單位 Discord頻

道，若未能在時間內回傳結果將尚失比賽資格。 

7. 參賽隊伍若晉級至 8強、4強、冠亞賽，須配合官方進行視訊監看，不會

露出於轉播僅用於資格審查，視訊鏡頭需由參賽者自備。 

 

四、線下賽 

1. 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分鐘至檢錄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手個人證

件進行身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不符，將取消

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及所有獎項。若隊伍因此不足 5人時，則該隊需及時

遞補合於資格選手參賽，逾時取消比賽資格。 

2. 對戰禁止使用任何輔助裝置，如搖桿、手把等。 

3. 比賽進行中不得更換選手。隊伍如需進行選手更換，僅得於換局時進行。

如遇有特殊突發狀況，則由裁判團召開技術會議裁定。 

4. 比賽進行中選手不可有轉頭或疑似張望之動作，違反者將由現場裁判視情

況判罰，嚴重者直接淘汰，無法確實認定轉頭或張望選手將給予警告一

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隊伍裁定淘汰。 

5.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儲存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選手

可以選擇使用現場的設備，或攜帶自己的 type-c耳機或制式 3.5mm插槽的

耳機；不可使用無線耳機或外接電源式耳機。 

6. 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7. 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不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指示

許可即拿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

敗之裁定。 

8. 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準備

就緒並完成電腦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題，將會依

據狀況給予額外的準備時間。 

9. 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10. 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戰開

始，選手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五、比賽辦法 
1. 比賽伺服器與版本：台港澳伺服器 
2. 比賽地圖：激鬥峽谷。 



3. 比賽模式：電競選角。 
4. 觀察者模式：無轉播場次禁止開啟觀察者模式，除參賽選手以外一律不得

進入觀察隊戰，候補選手亦同。轉播場次則由主辦單位統一開啟房間。 

5. 比賽進行時，參賽選手不可私自開台實況，如遭檢舉則取消該隊資格。 

6. 比賽帳號：所有選手必須使用個人遊戲帳號，最少需擁有 20 隻英雄。 
7. 比賽賽制：三戰兩勝制(BO3)，八強賽、四強賽及冠亞賽採取五戰三勝制

(BO5) 
8. 比賽勝利判定標準： 

(1) 摧毀敵方水晶主堡或迫使對方投降獲勝。 
(2) 若比賽因不可抗力問題導致雙方無法進行重賽且比賽無法繼續進行時，

將依據以下標準裁定勝負： 
a. 雙方隊伍金錢總量差異：雙方隊伍的金錢總量差距量超過 33%。 
b. 場上防禦塔數量差異：雙方在場上仍存在的防禦塔數量差距超過 7

座。 
 
六、斷線處理 

1. 比賽期間無任何重大事故不予暫停。 
2. 如選手因為任何原因導致斷線而導致影響比賽成績，不予以重賽，故請所

有選手比賽前確認好自己的網路連線狀況、電量、比賽環境。 
3. 若發生重大錯誤、遊戲比賽房崩潰、伺服器障礙及任何導致全體參賽成員

遊戲崩壞而無法順利進行比賽等狀況時，經官方確認後該場比賽重新開啟

並採用同樣的藍紅方位置、禁選角色與符文進行重賽。 
4. 如在對戰開始 3 分鐘內未發生首殺且雙方選手有一人產生斷線狀況，雙方

可決定是否重賽。 

5. 若有進行重賽之必要，雙方需維持原先出賽之選手、位置、B/P 選角、符

文並重新開始比賽。 

 

七、比賽違規罰則 
1. 不服裁判判決，以言語、肢體表現影響裁判或賽事進行，經由裁判判定後，

將可對該選手之隊伍以棄賽論。 
2. 如有選手在比賽進行中，偷看其他隊伍或 OB 畫面，該隊員所屬隊伍判定戰

敗。 
3. 比賽進行時，參賽選手不可私自開台實況，且不得有非主辦單位人員觀戰，

如遭檢舉則取消該隊資格。 
4. 為確保雙方權益，除官方人員(主辦單位)與裁判外，其餘人不可進入比賽房

觀戰 OB。 
5. 若參賽隊伍於比賽期間，有選手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或違反規範而遭禁賽，

導致該隊可參賽人數不足五名，則該隊將喪失比賽資格，不得遞補選手。 



6. 禁止使用任何外掛程式（如開啟全地圖）故意製造斷線，或使用不符合比賽

規則的遊戲設定或 Bug。  
7. 比賽進行中不允許任何非必要的聊天行為，如發送挑釁用語、任何違反運動

家精神的行為、由官方人員認定任何不正當的訊息、明顯讓對手贏得比賽

等。  
8. 任何選手被發現進行不公平或不正當比賽時，當事選手在經過官方人員慎重

裁決的情況下，將收到警告或判為輸方的處罰。在特別嚴重的情況下，將被

逐出本次比賽。 
9.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實或冒名參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隊繼續參賽資格

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 
10. 參加學校之選手、職員於比賽期間，倘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如：對裁判

員有不正當行為、延誤比賽、妨礙比賽等情事，由該種類裁判長逕行裁定停

賽，並由該競賽種類之審判委員會議判決，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11. 選手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亂會場經裁判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規定時間

內恢復比賽時，取消該隊該場繼續參賽之資格。 
12. 任何隊伍成員不可以直接或間接參加外界任何跟比賽結果有關之賭博行為。

經檢測證實違規者，將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勵。 
13. 酒精與藥物管制無論參與的是線上或現場比賽，嚴禁飲用酒精、或服用施打

任何有可能影響比賽進行的藥劑。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

將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勵。 
 
八、其他規則【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1. 比賽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挑撥對手。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

警告者裁定淘汰。 
2. 線下賽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 
3. 不得使用全頻文字。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汰。 
4. 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錄名

單以外之選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不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

和運動家精神行為經查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

格。 
5. 若因非「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

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

參與既定之賽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6. 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

任何方式將賽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7. 本活動各項辦法及規定，以公告及說明為準，本單位擁有活動隨時增、刪、

變更賽事相關辦法、取消獎勵發送等之權利，若因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本活

動將部分或全部暫停、延後舉辦或取消之權利。 



 
九、聯絡我們 
 
若對於報名有任何疑問，請至【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粉絲專頁

諮詢，或來信【kslt2020@g.ksu.edu.tw】信箱詢問。 

 

https://www.facebook.com/ksucg

